松山管发〔2017〕66号
松山新区管委会关于做好第二次全国污染源
普查工作的通知
各街道（办事处）、果树农场、区直各部门及驻区单位：
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关于开展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通知》(国发〔2016〕59号)及《辽宁省人民政府关于做好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的通知》(辽政明电〔2016〕7号,以下简称《通知》)精神,切实做好我区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深刻认识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的重大意义
全国污染源普查是重大的国情调查,是环境保护的基础性工作。做好我区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掌握各类污染源的数量、行业和地区分布情况,了解主要污染物产生、排放和处理情况,建立健全重点污染源档案、污染源信息数据库和环境统计平台,科学制定并实施有针对性的经济社会发展和环境保护政策、规划,不断改善环境质量，有利于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促进经济结构、产业结构调整,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补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生态环境短板。
二、明确污染源普查的任务和时间安排
按照国务院要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的标准时点为2017年12月31日,时期资料为2017年度资料。普查对象范围包括工业污染源,农业污染源,生活污染源,集中式污染治理设施,移动源及其他产生、排放污染物的设施;普查内容包括普查对象的基本信息、污染物种类和来源、污染物产生和排放情况、污染治理设施建设和运行情况等。普查的具体范围和内容,由国务院批准的普查方案确定。
普查时间安排:2016年第四季度至2017年底为普查前期准备阶段,重点做好普查方案编制、普查工作试点以及宣传培训等工作。2018年为全面普查阶段,各相关部门组织开展普查,通过逐级审核汇总形成普查数据库,年底前完成普查工作。2019年为总结发布阶段,重点做好普查工作验收、数据汇总和结果发布等工作。
三、2017年的重点工作
按照《通知》的总体安排,结合我区实际,2017年要突出抓好三项工作。(一)编制普查方案。按照国家及辽宁省的统一进度安排和普查方案要求,要按时完成普查方案编制工作。(二)开展宣传动员。各有关部门要充分利用广播、电视、网络、报刊等多种媒体广泛深入宣传全国污染源普查的重要意义和有关要求,为普查工作顺利实施创造良好的社会氛围。(三)做好培训工作。污染源普查量大面宽,专业性强,必须建立一支强有力的调查队伍。各相关部门一定要早计划、早安排、早着手,务必于2017年11月底前完成调查员培训工作。
四、落实经费保障

落实普查工作经费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经费,按照分级保障原则,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各相关部门要抓紧落实经费,保证污染源普查工作需要。
五、切实加强组织领导
开展第二次污染源普查涉及面广、参与部门多、普查任务重、技术要求高、工作难度大,各相关部门要按照全区统一领导、部门分工协作、各方共同参与的原则,认真做好相关宣传动员和组织实施工作。区管委会成立由邸高顶副主任任组长的松山新区第二次全国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负责领导和协调全区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区环保局,负责普查的日常工作、业务指导、督促检查、数据统计和分析等方面工作。领导小组成员单位要按照各自职责协调落实相关工作，把污染源普查纳入重要议事日程,做出部署,狠抓落实,要按照信息共享和厉行节约的要求,充分利用有关部门现有统计、各专项调查等相关资料,借鉴和采纳国家有关经济普查、农业普查等成果,确保普查质量。
附件:锦州市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松山新区管理委员会 
2017年10月31日        
锦州松山新区工管委办公室　　           2017年10月31日印发
附件:
松山新区第二次污染源普查工作
领导小组组成人员名单
组    长：  邸高顶   管委会副主任

  副 组 长：  祖喜明   环保局局长

才利军   经济发展局局长

成    员：  娄艳梅   财政局副局长

卢莹莹   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黄玉敏   公安分局副局长

荣  军   国土分局副局长

耿万鹏   环保局副局长

俞江宁   市场监督管理局副局长

张  平   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

刘俊华   农业经济发展副局长

邱  政   国税分局副局长

冯文元   地税分局副局长

李  凯   市果树农场武装部部长

陆浩然   巧鸟办事处主任

张国辉   凌南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杜继革   松山街道办事处副主任

    领导小组下设,办公地点在区环保局,办公室主任由区环保局副局长耿万鹏兼任。电话3882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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